
高平市老年人健康服务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内容流程（试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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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高龄老年人发放补贴金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【法律】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（中
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令第37号）

【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】《山西省实施〈中华人民
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〉办法》

自信息形

成或者变
更之日起

20个工作
日内予以

公开

县（市、区）卫

生健康行政部门

■政府网站        □政府公报          
□两微一端        □发布会/听证会  

□广播电视        □纸质媒体           
□公开查阅点      □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      □入户/现场         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示栏（电子

屏）
□精准推送        □其他_________ 

√ √ √

申请材料：申领汇总表（含电子版）、新增人员身份证复印
件（加盖派出所或村委公章）和公示照片

受理范围及条件：凡具有高平市户籍，1932年1月1日至1941
年12月31日出生，且截止今年6月30日仍健在的老年人均可

申报。

办理流程：（一）村初审。凡符合申报条件者，应由本人或
其亲属持老人户口簿和身份证，向所在村（社区）老龄委申

报，户口不在村（社区）的非农老人可直接到乡（镇、办）

老龄委申报，村（社区）老龄委将符合条件的人员进行公
示，公示7天无异议后，填写《高平市80-89周岁高龄老人尊
老金申领汇总表》，并与公示照片（一式两份）一起报至各

乡（镇、办）老龄委。

（二）乡复审、汇总。乡（镇、办）老龄委对本辖区的申报
情况进行复审。复审无误后，加盖印章，将申领汇总表（含
电子版）、新增人员身份证复印件（加盖派出所或村委公

章）和公示照片报市卫生健康和体育局443办公室。

（三）市审批。市卫体局对各乡（镇、办）老龄委上报情况
审查后，会同有关部门在重阳节期间按照尊老金发放管理办
法统一发放。

咨询投诉渠道：0356-52279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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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年人健康管理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：【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】《国家基
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（第三版）》（国卫基层发〔2017〕13

号）
【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】《关于做好2017年国家基本公共

卫生服务项目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卫基层发〔2017〕46号）
【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】《关于做好2018年国家基本公共

卫生服务项目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卫基层发〔2018〕18号）
【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】《关于做好2019年国家基本公共

卫生服务项目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卫基层发〔2019〕52号）

【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】《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
规范（第三版）》（国卫基层发〔2017〕13号）

【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】《关于做好2017年国家基

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卫基层发〔
2017〕46号）
【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】《关于做好2018年国家基

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卫基层发〔

2018〕18号）
【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】《关于做好2019年国家基
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卫基层发〔

2019〕52号）

自信息形
成或者变

更之日起
20个工作

日内予以
公开

县（市、区）卫
生健康行政部门

■政府网站        □政府公报          

□两微一端        □发布会/听证会  
□广播电视        □纸质媒体           

□公开查阅点      □政务服务中心
□便民服务站      □入户/现场         
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示栏（电子
屏）

□精准推送        □其他_________ 

√ √ √

服务对象：辖区内 65 岁及以上常住居民。

服务机构信息：各乡镇卫生院及村卫生室。服务地点：门

诊；服务时间：全年正常工作日。

服务项目和内容：每年为老年人提供 1 次健康管理服务，
包括生活方式和健康状况评估、体格检查、辅助检查和健康

指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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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流程

【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】《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
规范（第三版）》（国卫基层发〔2017〕13号）

【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】《关于做好2017年国家基

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卫基层发〔
2017〕46号）
【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】《关于做好2018年国家基

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卫基层发〔

2018〕18号）
【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】《关于做好2019年国家基
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卫基层发〔

2019〕52号）

自信息形
成或者变

更之日起
20个工作

日内予以
公开

县（市、区）卫
生健康行政部门

■政府网站        □政府公报          

□两微一端        □发布会/听证会  
□广播电视        □纸质媒体           

□公开查阅点      □政务服务中心
□便民服务站      □入户/现场         
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示栏（电子
屏）

□精准推送        □其他_________ 

√ √ √

服务要求：（一）开展老年人健康管理服务的乡镇卫生院和
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应当具备
服务内容所需的基本设备和条件。

（二）加强与村（居）委会、派出所等相关部门的联系，掌

握辖区内老年人
口信息变化。加强宣传，告知服务内容，使更多的老年人愿
意接受服务。

（三）每次健康检查后及时将相关信息记入健康档案。具体

内容详见《居民
健康档案管理服务规范》健康体检表。对于已纳入相应慢病
健康管理的老年人，

本次健康管理服务可作为一次随访服务。

（四）积极应用中医药方法为老年人提供养生保健、疾病防
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：0356-52411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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卫生健康领域基层政务公开目录情况汇总

代码 事项类别名称
事项
小计

01 行政给付类事项 1

02 公共服务类事项 1

合计 2


